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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世紀中葉以來，伴隨着全球旅遊業的蓬勃發展，旅遊警察的必要性與重要性日益得到各界重視。從

實踐角度來說，旅遊警察是執法正規化、專業化的新探索，對提高執法效率、保障遊客權益、實現旅遊業可持

續發展具都有重要意義。從學術角度觀察，旅遊警察領域的研究突出表現為“實踐先於理論”，相關研究起步

較晚，內容多呈現較為零散的狀態，缺少對旅遊警察這一特殊警種方方面面的研究進行一個較為完整的梳理

與歸納。有鑑於此，本文試圖對過往25年左右的中外文獻做一個較為系統、深入的回顧，並在此基礎上，對旅

遊警察的未來研究議題提出展望空間，力求為旅遊警察管理體系建設，以及與之相關的廣大持份者，提供參

考和借鑑。

關鍵詞：旅遊警察  理論總結歸納  研究路徑探析

一、引言

在過去的 20 多年時間裡，有賴於國家一系列重大政策的扶持，以及本地旅遊業界同仁的不懈奮鬥，

澳門入境旅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碩果。1999 年回歸之際，澳門年接待遊客數量約為 700 萬人次；2019

年，這個數字超過 3,900 萬人次 1。根據權威統計，2018 年澳門旅遊收益位居亞太區第 5 位，全球第 11

位，接待旅客人數更高居全球第四 2。

隨着如此大量的遊客進入澳門社區，同旅遊相關的安全問題、社會秩序問題和基礎性工作問題也逐

漸顯現，尤其在旅遊高峰期，經常成為媒體輿論關注的焦點。與旅遊服務質量相比，安全的旅遊環境構

成旅遊得以發展的最根本前提和保障，對旅客來說更為重要 3。如何在提升旅遊業服務水平的同時，防範

各種危險因素對旅遊業所造成的影響，已成為全球旅遊業需面對的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從過去 20 多年

的旅遊安全研究成果來看，警察已被公認為是保障旅遊安全的最重要力量。在實踐中，部分國家早在上

世紀 50 年代起就已設立旅遊警察（Tourist Police, TP）這一警種，執行治安防控、維持公共秩序及進

行人群管理等工作 4。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前為止，各國的旅遊警察發展普遍呈現“ 實踐先於理論 ”的特點，關於旅遊警

察的研究仍然比較薄弱，處於起步階段。本文嘗試以不同的來源的與旅遊警察相關的學術研究為基礎，

對旅遊警察研究的幾個主要方面，包括定義、發展、職責、必要性、警務等議題，做一些初步的歸納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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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希望拋磚引玉，引起更多警界、教育界、旅遊界及法律界的人士對這一特殊警種的研究興趣，集思廣

益，為其進一步之完善發展出謀劃策。

    

二、旅遊警察之定義、職責及發展概況

關於旅遊警察的理論探討，國際學界較早的例子可以追溯到 1995 年 5，而內地學者最早提倡建立這

一警種的文獻發表在 1996 年 6。值得注意的是，從那時起直到 2019 年，學術界對旅遊警察的定義尚未

能做出一個完整的表述。例如，印度學者認為在發達國家，旅遊警察是一些受過專門訓練，可以與遊客

進行有效溝通的警務人員。他們的主要技能包括交流、指路、介紹特定景區的旅遊產品等。在一些以發

展大眾旅遊為主、非以英語為母語的發展中國家，旅遊警察的功能則是向遊客提供英語服務，避免因許

多警員不能以英文溝通而耽誤遊客的請求 7。土耳其學者認為，旅遊警察應該保護遊客免受罪行侵害，保

障他們得到業界的良好服務以及提升本地旅遊業形象 8。可以看出，以上內容均為對旅遊警察功能方面的

論述，而不是定義。在內地，杭州西湖風景名勝區公安分局早於 2002 年左右便開始旅遊警察警種的實

踐，但警界、法律界及學術界在很長時間裡，還是從實踐出發，趨向將旅遊警察視為國家警察系統下一個

特殊警種，而未從法律或學術的層面提出更進一步的具有權威性的定義 9。2020 年，一些法律、公安學

者提出：“ 旅遊警察是國家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式建立的，具有專項政法編制的，依法行使維

護旅遊領域治安管理、打擊旅遊違法犯罪活動職權的專業化執法勤務機構及其人員”10。另外，以上學者

還提出，旅遊警察必須是國家公務員序列中具有政法專項編制及相應的資格的人民警察；旅遊警察的一

切執法活動、許可權範圍、活動的手段、方式及程序等，應有法律依據，同時，旅遊警察機構及公務人員

要對其所實施的行政管理行為和執法行為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以上論述，筆者認為是到目前為止，內地

相關學術界人士對“旅遊警察”定義從不同層面做出的較為全面的闡述，值得重視及進一步研究、完善。

從職責角度看，目前各國的旅遊警察履行的職責及管轄的業務範圍雖不盡相同，但總體來看，可分

為三大部分：面向旅遊業的安保功能、為遊客提供各種便利服務，以及擔負旅遊執法的職責 11。如果再將

這些職責進行細分的話，大致可以分為五類：一是作為警務人員的本職工作，即打擊景區內的違法犯罪

行為。宏觀來說包括恐怖主義活動，微觀來說，則是處理景區內的有可能對遊客生命安全造成傷害的案

件。二是保護遊客的人身和財產安全，打擊搶劫、強姦、偷竊、詐騙等行為，同時維護景區內的秩序，避

免及及時處理諸如火災、踩踏、溺水、昏迷等意外事件的發生。三是提供便利服務。除傳統警務外，旅遊

警察還需要強化服務者意識，例如要熟悉景區道路、旅遊產品，在特別情況下，例如遊客求助時，能夠

部分或臨時擔當導遊、翻譯等角色，以及熟悉證件的補辦程序、出入境程序等。四是跨部門聯合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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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與旅遊、衛生、交通、消防等部門構建聯合執法平台，形成多部門互相協調的景區聯合執法系統。五

是肩負着提升遊客安全感的責任，其最終目的是為本地區之旅遊事業的發展與繁榮保駕護航 12。  

  

早在 1994 年，世界旅遊組織 (UNWTO) 在召開首次世界旅遊安全最高會議之前，對 67 個成員國進

行了旅遊安全問卷調查。結果顯示，70% 的國家在旅遊點常設警員，40% 的國家對旅遊警員進行外語培

訓，20% 的國家對警員進行旅遊專業培訓 13。按照前述旅遊警察的定義及職責來衡量，當時擁有真正的

旅遊警察的國家的數量當在 13 個左右，目前確切數字不詳，估計在 20 個左右 14。縱觀旅遊警察制度發

展的歷史，希臘早在 1929 年就在雅典衛城設立了類似警種，以維護古跡內外的法律和秩序，調解遊客

與當地人之間的糾紛以及幫助樹立希臘的國際形象。1975 年以來，希臘更將這一制度推廣至全國範圍，

而旅遊警察的數量更高達其常規警力的約 15%15。1956 年，約旦政府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旅遊警察以保

護旅遊景點以及旅遊者的安全，有時還可以兼做導遊和翻譯工作。泰國在 1976 年開始設立旅遊警察，

並在 1992 年，正式成立“ 國家旅遊警察中心”，旅遊警察受國家旅遊警察中心的統一指揮、垂直領導則

隸屬于國家警察總署。1998 年，馬來西亞旅遊警察成立，保障景區治安環境，並為遊客提供當地社區的

法律、風俗、文化和景點資訊 16。之後，亞洲、歐洲、非洲、及南北美洲的不少國家都陸續建立了較為正

式的旅遊警察制度。

中國內地旅遊警察建設雖然從 2002 年就已經開始，但公安學界對這一時間點一直存在不同看法。

例如從性質來說，有學者認為 2003-2015 年間，個別省份地區的旅遊景區設置的具有類似旅遊警察特

色的普通警察，不歸屬於專職專業的旅遊警察隊伍 17。但亦有看法認為這只是在執法模式上的一種進化

過程 18，筆者也傾向同意後一種觀點，相信各國旅遊警察制度的發展也大多會經歷類似過程，衡量標準

無需太過苛刻。2015 年 10 月，中國首支旅遊警察隊伍在海南三亞市正式掛牌成立，至 2017 年底，全國

已有十三個省建立了旅遊警察隊伍，其中一些旅遊大省，如雲南、廣東等，在多個城市都設立了這個警

種。澳門在這方面與內地基本同步，也是在 2015 年起用了近兩年時間，正式設立了較為完善的旅遊警察

制度 19。

三、旅遊警察設置之必要性

由於政治制度、經濟發展、地理人文、治安態勢等多方面的差異，各國對設立旅遊警察的必要性的

看法也會不同。例如，以埃及、以色列為代表的國家，面臨恐怖襲擊威脅的風險較高，其旅遊警察制度着

重強調安保職能，以盡最大可能保證旅客的安全，並及時應對突發情況。而以希臘、俄羅斯為代表的其

他國家則更偏重發揮旅遊警察的社會服務職能 20。中國內地的學者對這一問題在過去十年進行了相當深

入的研究，做出了較為全面的分析及闡述：

12.	 郝婧羽：〈中國旅遊警察制度研究〉，《遼寧警察學院學報》，2018 年，第 4 期，第 64-69 頁。

13.	 同註 11。

14.	 劉敏、曾曉東：〈國內旅遊警察研究綜述及展望—基於警察本質和職能的探討〉，《雲南警官學院學報》，2019 年，第 4 期，第 84-88 頁。 

15.	 唐淑臣：〈比較研究視野下我國旅遊警察制度的本土實踐〉，《黑龍江生態工程職業學院學報》，2021 年，第 34 卷，第 2 期，第 55-59 頁。

16.	 同註 12。

17.	 李揚：〈完善旅遊警察制度的探索〉，《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2019 年，第 20 期，第 105-107 頁。以及同註 9。

18.	 同註 9、12。

19.	 同註 12。

20.	 同註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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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旅遊市場治安形勢的迫切需求

在過去 20 年，我們看到，一方面，旅遊業，尤其是亞太地區的旅遊業，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取

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但另一方面，旅遊業的發展也伴隨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特別是景區內的犯罪

問題總體呈上升趨勢，各種針對遊客的違法犯罪活動不斷發生。遊客安全防範意識較為薄弱、相應的安

保機制不健全，加上互聯網、手機等的普及運用，都給了不法分子許多可乘之機，例如犯罪手段增多、作

案方式方法翻新、跨地區作案等 21。這些因素不但導致擾亂旅遊市場秩序的違法犯罪案件頻發，而且加大

了治安機構對景區犯罪打擊處理的難度，給景區和廣大遊客帶來了巨大經濟損失，極大損害了旅遊行業

和旅遊目的地的形象，破壞了良好的旅遊環境 22。而其他相關部門如旅遊局又沒有執法權力，無法快捷

有效地處置各類旅遊案件或糾紛，使遊客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在這種情況下，建立專職的旅

遊警察隊伍來保障景區的旅遊安全、處理與遊客相關的各類治安案件、保障遊客的合法權益、維護良好

的旅遊秩序，變得尤為迫切 23。

( 二 ) 統一旅遊執法權，整合旅遊執法資源及客觀需要

景區治安問題是一個系統問題，是各種遊客與服務提供者各種錯綜複雜的矛盾的綜合體現，因此必

須進行系統的治理。大量的景區日常安保工作和各種非警務工作使得景區執法機構很難有效地處理遊客

投訴等旅遊安全相關案件，而且執法機構人員也只有執法權，而不能越權處理旅行社、酒店、導遊、大

巴司機等旅遊從業部門、人員以及物價等部門的旅遊安全事件。另外，遊客絕大部分是外地人，在當地停

留時日短，治安部門難以快速準確地對案件進行取證調查。案件如果是與交通、工商、食品、衛生等部門

相關的話，部門間的溝通、協調也需要時間，有些時效性要求較高的案件，時間一過就難以解決了 24。如

果建立專業的旅遊警察部門，在旅遊執法實踐中，除刑事案件外，也同時加大對諸如欺客宰客、強買強

賣、虛假宣傳、非法經營、違規載客等違法犯罪案件的打擊和監管力度，並協調各部門各司其職、各負其

責，避免推諉和逃避責任現象的出現，將大大有利於提高旅遊監督執法效率，維護遊客合法權益 25。  

( 三 ) 警務模式與時俱進的需要

大數據科技時代的來臨，對警務工作的發展提出了新挑戰 26。警務工作必須順應時代的需要，探索

景區的旅遊警務模式，將景區的旅遊安全與警務管理結合起來，保障遊客及服務提供者的安全，在傳統

警務模式的基礎上發展現代化的旅遊警務模式，以應對景區可能出現的各種危機和挑戰，防患於未然。

建設專職旅遊警察隊伍，不僅是執法部門創新警務模式的需要，也是他們立足於現實、與時俱進的具體

體現 27。

四、旅遊警務

旅遊警務是旅遊目的地之警察機構以遊客、旅遊服務提供者及社區居民的安全為目標，遵循 “ 安全

第一、預防為主、綜合治理 ”的方針，綜合運用先進的理念和科學技術手段，預防、控制旅遊安全事故發

21.	 王曉靜：〈2020 年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期間電信詐騙的打擊與防控〉，《澳門警察》，2020 年，第 10 期，第 55-59 頁。 

22.	 余穎傑：〈從南北宰客事件談我國旅遊消費中的安全問題〉，《黑龍江生態工程職業學院學報》，2017 年，第 30 卷，第 2 期，第 19-20、第 122 頁。

23.	 高賀：〈論我國旅遊警察制度的構建〉，《貴州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16 年，第 28 卷，第 3 期，第 23-28 頁 。 

24.	 熊靈娜：〈四川全面設立“旅遊警察”的必要性探討〉，《河北旅遊職業學院學報》，2017 年，第 22 卷，第 1 期，第 65-68 頁。

25.	 同註 23。

26.	 許鴻英、張了了：〈本澳“智慧警務”的實踐與思考〉，《澳門警察》，2020 年，第 10 期，第 29-43 頁。 

27.	 同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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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一系列警務制度和工作運行模式的總稱 28。與之前討論的旅遊警察概念不同，旅遊警務特指一種警

務運行的模式，而後者則是一個特殊警種，但服務遊客以及保障他們的安全，是兩者共同的宗旨 29、30。

還有相似的一點，即兩者都是“ 實踐先於理論 ”。國外理論界尚未有旅遊警務的提法，而內地多個不同的

地區已出現了蓬勃發展之勢，近十年來較為突出的例子包括浙江杭州西湖模式、江西三清山“ 山縣聯動 ”

模式、福建永定土樓 “1+N” 模式、山東青島邊防模式、陝西鳳縣女騎警模式、福建平潭流動帳篷海島模

式、福建泉州崇武邊防模式，以及貴州貴陽花溪生態旅遊模式等等，百花齊放，不勝枚舉 31。

結合旅遊警務的定義及實踐，內地學者認為旅遊警務系統主要由五大要素構成：即旅遊警務主體 ( 旅

遊警察 )、旅遊警務客體 ( 遊客 )、旅遊警務媒體 ( 旅遊從業者、社區居民 )、旅遊警務推動要素 ( 服務型

警務要求、旅遊安全需求 ) 以及旅遊警務技術要素 ( 系統安全技術、資訊網絡技術等 ) 等五個部分 32，如

下圖所示：

 

      

    

圖1 旅遊警務系統構成

    

從上圖不難看出，旅遊警務貫穿於遊客旅遊的全過程，是上述各要素及其相互作用的綜合。與傳統

警務相比，服務遊客、保障各持份者的安全，是旅遊警務最核心的任務。然而，從實踐角度來看，旅遊警

務是在傳統警務模式基礎上，順應日益增長的旅遊安全需求及服務需求發展而來。因此，在內地，迄今

為止的旅遊警務大部分還停留在 “傳統警務 +” 的模式上。例如，上述貴陽花溪生態旅遊警務模式，即是

當地公安機關從旅遊生態保護的需求出發，採用“自行車巡邏 + 徒步巡邏 ”的生態巡邏模式，組建了一支

“ 綠色低碳·珍愛自然·生態環保”巡邏分隊，所實行的 “傳統警務 + 生態保護 ”的警務模式。另外，永定

土樓實施的 “1+N”警務模式，則是指景區一個警務室包含諸如報警、巡邏、治安、守護、維權、調解、消

防、交通、休憩、急救等多種職能，為中外遊客提供全方位服務。在技術要素層面，則是着重利用現代科

技成果，開展多種形式的 “ 非現場執法 ”，使之成為現場執法工作的有力補充。另外例如貴州省所建立的

旅遊監管系統，便是通過利用大數據技術，利用 GIS 地圖、圖像採集、傳輸、控制等軟硬體設備對景區

內重點區域進行即時監控，為維護景區治安和打擊犯罪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33。

總體看來，迄今為止的旅遊警務實踐，從主體、客體、媒體以及為遊客提供安全保障服務和人性化

便民服務方面，無疑比之傳統的警務工作有了很大的提高，而在技術要素的方面，則依然普遍存在相當

大的提升空間。從上世紀末開始，隨着互聯網技術出現及逐漸普及，以及軍事技術民用化的大背景的出

28.	 羅景峰：〈旅遊警務：旅遊安全與警務管理融合模式探索〉，《中國公共安全 ( 學術版 )》，2014 年，第 2 期，第 9-12 頁。

29.	 陳健：〈淺談旅遊警務的概念、特徵與意義—以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風景名勝區分局為例〉，《浙江警察學院學報》，2011 年，第 5 期，第 82-85 頁。

30.	 董寅：〈創意警務下的旅遊城市警力科學管理研究〉，《江西警察學院學報》，2012 年，第 3 期，第 57-60 頁。

31.	 羅景峰：〈旅遊警務運行機理研究〉，《重慶工商大學學報 ( 社會科學版 )》，2017 年，第 34 卷，第 2 期，第 28-33 頁 。 

32.	 同註 31。

33.	 同註 17。

旅遊警務系統

媒體客體 技術要素主體 推動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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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內地的公安部門開始嘗試使用電子資訊技術來開展警務工作，即 1998 年的 “ 金盾工程 ”34。至 2013

年前後，理論界出現了“ 智慧警務 ”的概念及相關研究 35，至今還在蓬勃發展中。普遍認為，“ 智慧警務 ”

以群防群治為導向，以公安資訊化為核心，以提升警務工作效率為根本出發點 36，實現警務工作資料交流

“ 強度、高度、深度 ”三要素的整合 37，而這一點正是旅遊警務系統中“ 技術要素”所希望達到的目標。令

人遺憾的是，無論是內地還是澳門，在這一技術層面，還不約而同地存在較明顯的不足。例如，在內地

的公安機關，主要問題一是資訊化人才缺乏、資訊利用率低，二是資訊資源呈現碎片化、原始化狀態，大

量閒置浪費，難以及時形成足夠的情報資訊，無法滿足服務決策、支撐勤務的需要，三是資訊化應用處

於低層次階段．缺乏對資訊的綜合、分析和研判，因此，資訊的功能無法得到充分發揮 38。在澳門，警務

資訊化工作有起步早、歷史長的優勢，但也存在較為明顯的薄弱環節，包括基礎設施不足、“ 數據孤島”

及“系統煙囪 ” 現象以及應用水平偏低等 39。這些現象，都可以解讀為在現今形勢下，旅遊警務亟待解決

的問題。

五、結語

本文對過往約 25 年間，中外理論界對旅遊警察這一特殊警種的研究的成果做了初步的回顧與總結，

在定義、發展、職責、必要性、警務等多方面議題都進行了較為詳盡的論述。在此基礎上，筆者嘗試從實

踐及研究兩方面都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供對旅遊警察這一課題研究有興趣的同仁及政策制定者參考：

因應旅遊服務業的長遠發展以及遊客對安全、服務需求與日俱增的情況，旅遊警察這一特殊警種的

設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應該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從實踐的角度來看，這一警種的發展面臨着不少實際

問題，包括執法權問題（ 是否被正式授予法律職責 ）、人員素質，以及與非警務部門的協調等 40、41、42。以

警員素質為例，海南省在這方面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鑑。考慮到這一特殊警種對警員的執法水平、溝通技

巧、協調能力、辦案水平有較高的要求，當地旅遊警察平均年齡為 35 歲，學歷達到本科及以上的人員比

例更高達 78.3%43。當然，這種對旅遊警察素質的高要求對許多地方來說，難以一蹴而就，但這個發展

的方向應該值得有關部門認真思考，包括開設、開發相關的專業或者課程，使得目前及將來的旅遊警察

通過培訓，除了普通警員必備的基礎知識能力外，還可以掌握旅遊、文化、宗教、外語、計算機等多方面

的知識與技能，以滿足傳統警務以及“ 智慧警務 ”多層面的需求 44。另外，旅遊警察的法律授權及與非警

務部門的協調關係問題（ 定位問題 ），對相關政府部門及政策制定者來說，也是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

值得認真對待 45。從旅遊警務的系統角度來說，“ 智慧警務 ”是一個大趨勢，而目前各地方警界普遍存在

人才匱乏及資訊的處理環節等問題，也需要有關部門能高瞻遠矚，與時俱進，在人才培養、基礎設施建

設、訊息共享等方面及早規劃、儘早起步，以推動旅遊警務的現代化及智能化發展。

34.	 翟辰緒、張兆武：〈“智慧警務”的內涵與實踐探索—以浙江“智慧警務”為例〉，《廣西警察學院學報》，2020 年，第 33 卷，第 4 期， 第 65-71 頁。

35.	 高聳：〈“智慧警務”構想〉，《公安研究》，2013 年，第 12 期，第 35 頁。

36.	 同註 34。

37.	 張兆端：〈“智慧警務”: 大數據時代的警務模式〉，《公安研究》，2014 年，第 6 期，第 19-26 頁。

38.	 宋福榮：〈基層公安機關“智慧警務”建設的現狀與思考〉，《法制與社會》，2017 年，第 11 期， 第 206-207 頁。以及同註 30。

39.	 同註 26。

40.	 同註 14。

41.	 黃天饒：〈我國旅遊警察執法模式初探〉，《北京警察學院學報》，2018 年，第 4 期， 第 68-73 頁。

42.	 鄒天淇：《遊客對旅遊警察制度效能的感知研究—以三亞為例》，海口：海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 年 5 月。

43.	 同註 41。

44.	 同註 17。

45.	 同註 12、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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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國外，內地學術界已經積累了旅遊警察領域相當大數量的研究。但從研究的內容來看，其主題

大多集中在定義、職能、制度、隊伍建設、旅遊警務、國外旅遊警察現狀等，成果有限，且大多局限於對

實踐的學習、歸納和總結 46。至於建基於實際數據、資料的量性或質性研究，則屬鳳毛麟角，難得一見。

這些現狀都為旅遊警察領域的進一步研究留下了廣闊的空間。例如，從宏觀角度看，旅遊警察的設立對

於行業、社區的實際作用、影響，包括正面及負面的方面，都可以探討。從微觀角度出發，旅遊警察這一

警種適用的環境、與其他非警務部門的協調合作、執法權限等問題都是值得進一步研討的課題。另外，

許多國家設立這一警種的時間較長，可以嘗試從警務模式、警察制度等方向入手，做一些深入的比較研

究，以達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之效。還有就是可持續發展議題，包括警察部門內部的教育、培訓部門

自身，或與外部相關教育機構合作，如何進行各種人才培育的規劃，以配合這一警種長期持續發展的需

要。從“ 用家 ” 的角度，可以進行滿意度調查，對象可以包括遊客、旅遊服務提供者、社區居民，以及其

他持份者，其結果可幫助有關部門從“ 客戶”角度瞭解自身不足，確保旅遊警察隊伍能夠持續地為所在地

遊客、商戶及居民提供優質的旅遊安全保障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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